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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化函[2019] 3号
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关于开展期末实验室安全检查的通知
院属各部门：

按照学校《关于开展全校期末安全检查暨实验室安全检查的通知》（校函〔2019〕15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学校相关工作安排，现将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方式
本次安全检查采取各实验室自查与学院检查组检查相结合方式进行。
二、检查时间
1、1月23日各实验室开展自查，1月24日下午2：00开始，学院检查组到各实验室进行现场检查。

2、1月25日下午全体教学实验室和个人科研实验室负责人务必在岗，迎接学校检查。

三、检查要求
1、各实验室负责人及具体使用人要高度重视，教学实验室由各实验室负责人负责，科研实验室按照谁主管、谁负责的原则，全面开展安全自查工作。重点针对钢瓶固定、危化品存放过多且未分类管理、危化品管理失控、实验废弃物处置不当、用电安全、杂物堆积等问题做好全面排查。未进行检查整改的，责任自负。
2、各实验室在检查时要做好安全隐患记录，并对自检情况进行汇总（见附件1、附件2），化学实验中心由李茜负责收集，材料实验中心由陈静负责收集，教师个人科研实验室直接报送办公室，学院办公室统一上报至保卫处。
3、《关于做好岁末年初实验室安全工作和开展实验室安全检查的通知》》（校实函〔2018〕3号）要求提交的材料，即实验室安全自查报告、《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台账》，以及《危化品库存表》和《特种设备台账》，请各实验室填写完善后统一交由李茜汇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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